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丙OO  

相  對  人  甲OO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戊OO 

代  理  人  郭玉健律師

            郭玉瑾律師

關  係  人  乙OO  

            丁OO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監護宣告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0日

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93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

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第二、三項廢棄。

二、選定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

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

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0月0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共同為受監護宣告

之人甲○○之監護人。　　

三、指定戊○○（女、民國61年7月12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

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抗告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與相對人甲○○為父女，相對人於民國112年6月29

日，因重度失智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已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

法第1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以下規定，並檢附戶籍

謄本、同意書、親屬系統表、外勞薪資表、中華民國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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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證明、診斷證明書等件，聲請宣告相對人為受監護宣告之

人，並選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指定關係人戊○○為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相對人退休後，將其名下位於環南市場丁棟攤位以每月新臺

幣（下同）1萬元出租於戊○○，嗣後戊○○與其配偶因事

業中心轉至中央市場，使相對人名下攤位閒置未營業，戊○

○見相對人失智後亦未再支付租金，且將政府計畫回收閒置

攤位之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雖戊○○曾在家庭群組中允

諾將返還70萬元予相對人及其配偶即己○○，實則相對人於

110年8月底因腦中風住院時，己○○曾要求戊○○將補償金

用於相對人醫療費用遭其拒絕，抗告人與其他姊妹因此事而

與戊○○有所爭執。嗣戊○○於110年8月26日自行退出家庭

群組，不與家庭成員一起共同商討事情，而非抗告人與己○

○未告知戊○○相關事宜，況戊○○自相對人於110年11月

出院返家休養期間鮮少返家探視，卻又不斷強調其願意幫忙

照顧相對人，顯自相矛盾。

(三)戊○○多次表示相對人名下資產至少500萬元，然經鈞院調

查相對人名下並無此財產，相對人照護費用多由其勞保年

金、己○○名下房屋租金收入、政府身心障礙住宿機構費用

補助支付，戊○○多以揣測方式處理相對人之事務，若由其

擔任共同監護人，恐對相對人之財務管理及處分相關事宜之

延宕，不利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四)己○○於113年3月12日歿，其生前公證遺囑指定將名下3間

不動產由抗告人、關係人丁○○、乙○○繼承，並表示若侵

害關係人林淑鳳、戊○○及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則由遺囑

指定繼承人自行決定以現金或不動產補償之，抗告人、丁○

○、乙○○考量相對人若受監護宣告，渠等若以不動產持份

補償相對人應繼承之特留分，將使相對人持份低而不易出

售，相對人顯未實質受益，故渠等決議將1間不動產留為自

住，其餘2間不動產委由仲介出售，並以現金補償相對人應

繼承之特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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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審未審酌丁○○、乙○○之意見，若鈞院仍認為相對人需

共同監護人，抗告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

任相對人之監護人。

(六)並聲明：

　　⒈原裁定第二項廢棄。

　　⒉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二、關係人戊○○表示：

(一)戊○○並無不願照顧相對人之意，係因己○○於相對人中風

初期便命戊○○不得插手照顧之事，交由抗告人負責，戊○

○才未積極向抗告人表達欲照顧相對人之意，惟期間亦有拿

魚及探望相對人及己○○，抗告人等並不知實情，逕自猜疑

戊○○是覬覦相對人財產才爭取當監護人等情，實與真實相

違。

(二)相對人於108年間將環南市場攤位轉讓予戊○○之配偶己O

O，並由己OO承擔該攤位之權利義務，嗣因攤位遭強制收回

而生之補助金歸由己OO受領亦無不當，況相對人於中風前均

未曾向戊○○要求返還該筆補償金，反係抗告人等不斷在家

庭群組中要求戊○○應將補償金返還相對人，卻全然不聽戊

○○之澄清與回歸於討論照顧相對人之正題上，逕不斷指責

戊○○，戊○○因不堪被圍攻與羞辱而退出家庭群組，亦非

戊○○不願照護相對人，僅係不願留在家庭群組內受姊妹們

批評，抗告人等竟以戊○○退出群組無從聯繫為由，合理化

渠等均未與戊○○討論照顧相對人之事。

(三)戊○○與己OO因經營漁市生意，每日收攤時間約上午10時，

遂通常會於上午11時至12時間探望相對人，戊○○於相對人

生病前即時常聯繫及探望，而抗告人、丁○○、乙○○因上

午均在工作而未知悉，戊○○因不想承受抗告人與己○○之

冷漠對待，而未主動協助照顧相對人之事務，尚不得僅因戊

○○未有主動照護之行為即認定戊○○無照護意願，況抗告

人等亦未曾主動告知戊○○應於何時予以協助。

(四)抗告人於原審作出抗告人與戊○○共同監護之裁定後，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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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對於相對人之財務仍不願與戊○○商量，僅自行將相對

人財務狀況作成協議書，要求戊○○簽名，且不容戊○○再

提供意見，亦不願意提供相對人名下房屋租約供戊○○檢

視，惟抗告人又指摘戊○○未主動照顧或詢問相對人狀況，

戊○○之所以積極爭取擔任共同監護人就是希望能扭轉遭排

擠之窘境，能夠有能力、積極地為照顧相對人出一份心力。

(五)抗告人於己○○逝世後提出其生前之公證遺囑，己○○將名

下3間不動產指定由抗告人、丁○○、乙○○繼承，然該公

證遺囑顯已違反民法關於特留分之規定，我向遺囑指定繼承

人主張應補償我與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然均遭拒絕移轉不

動產持份或以現金補償，並稱待相對人逝世再一併處理，此

舉顯然已違反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告人顯不適合擔任相對

人之共同監護人。

三、關係人丁○○表示：　　　　

(一)戊○○每年過年包給相對人及己○○紅包均會要求渠等各自

再包回戊○○之子女，相對人曾未回包，戊○○便連續撥打

數日電話抱怨，致相對人不堪其擾才將紅包回包給戊○○之

子女，顯示戊○○對金錢看重，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心心掛

念，實不適合作為共同監護人，難保其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刻

薄相對人之照顧品質。戊○○陸續購入4間不動產，之後又

相繼將4間不動產售出，期間時常因無法支付貸款而向相對

人及己○○哭訴借錢，但從未還過，甚因己○○未借其200

萬元購買中央市場攤位而心懷不滿。

(二)111年間相對人因中風又罹患失智症在家休養，而戊○○只

到相對人家中探視2次，嗣於112年間戊○○將其名下最後1

間不動產出售後，便頻繁返家探視相對人，並哭訴其現租屋

租金負擔沉重，似有意為節省房屋而搬至與相對人同住，其

卻未考慮將使相對人減少租金收入，雖戊○○聲稱要照顧相

對人，但其並無照顧相對人之能力，戊○○僅為減少自身租

屋負擔而恐造成相對人照護費用短缺。

(三)戊○○雖聲稱每月匯款1萬元予相對人，然該匯款僅係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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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予相對人名下環南市場攤位之租金而非給予相對人生

活費用，況戊○○自承曾向相對人借款50萬元，縱戊○○有

匯款之事實，然其匯款金額亦不足清償其借款，且戊○○於

112年6月見相對人因罹患失智症不記得任何事便停止支付，

嗣又將環南市場攤位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戊○○此種占

便宜之行為，實不適合作為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

(四)戊○○雖聲稱其願意照顧相對人但遭阻，實則其未有實際行

動，亦不願償還環南市場攤位補償金作為相對人醫療看護費

用，便自行退出家庭群組，亦未曾陪伴陪同相對人就醫回

診，顯不適任擔任共同監護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乙○○共

同擔任監護人。　　

四、關係人乙○○表示：戊○○對於相對人生病所衍生之事務未

曾給予協助或照護，甚於相對人出院後，亦未協助處理相關

事務或照護，直到將相對人都安頓好之後才去探望相對人，

戊○○顯然對相對人之照護不夠有責任感，不適任為相對人

之監護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

人，較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等語。　　

五、關係人林淑鳳表示：

　　戊○○與家庭成員間相處不和睦，尤其在金錢上與家人有眾

多糾紛，戊○○個性不穩重，對於自己的言語時常未求證就

脫口而出，造成家庭成員間心理傷害，其與家人商討事情顯

有困難而難以達成共識，我希望相對人能受到好的照顧，不

要因為共同監護人意見相歧而耽誤其最佳利益，故同意由抗

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較符合相

對人之最佳利益。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

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

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

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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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

斟酌，民法第1111條定有明文。次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

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法院選定或改

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

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人之年齡、性別、意願、健康

情形及人格發展需要。二、監護人之年齡、職業、品行、意

願、態度、健康情形、經濟能力、生活狀況及有無犯罪前科

紀錄。三、監護人與受監護人間或受監護人與其他共同生活

之人間之情感及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

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人之利害關係，同法

第1113條及第1094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依民法第1113條

準用同法第1094條之1規定之結果，法院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選定監護人之資格，應以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為要

件。　　　　

(二)關於相對人甲○○受監護宣告部分：

　　查相對人甲○○於原審經鑑定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江惠綾醫師鑑定結果認：相對人目前

整體認知功能因失智症影響，其記憶及認知功能有明顯缺

損，已明顯影響生活自理功能，複雜事務之判斷能力也有顯

著缺損，受意思表示及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對財產之重大管理處分或法律訴訟、行政流程、契約

（包括醫療契約）、票據簽訂事務等需要他人協助。根據相

對人目前認知狀況與缺氧性腦病變的病程，判斷可回復性極

低，建議為監護宣告等語。故經原審認相對人顯然無法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並無法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故就相

對人為監護宣告此部分，原審認事用法，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關於監護人之人選部分：

　⒈查相對人與配偶己○○（歿）共育有長女即關係人林淑鳳、

次女即關係人戊○○、三女即抗告人丙○○，四女即關係人

丁○○，五女即關係人乙○○，均為相對人之最近親屬，除

林淑鳳已遷出國外而無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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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清冊之人外，其餘親屬均有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同

意書在卷可參。　　

　⒉抗告人主張原審未審酌丁○○、乙○○等人之意見，相對人

現雖入住長照機構，仍由抗告人擔任主要聯繫者，惟抗告

人、丁○○、乙○○與戊○○間就關於監護人之人選、相對

人名下財產管理使用、相對人扶養費用之分擔、醫療問題均

存有嚴重歧異與爭執，而無法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且

相對人之子女丁○○、乙○○均有擔任共同監護人之意願等

情；本院參酌兩造陳述及提出事證內容可知，抗告人自110

年間為主要照顧相對人生活起居之人，並積極與各項醫療資

源合作，協助相對人復能與延緩病症情況，除於相對人中風

之際為其聘請外籍看護照護外，亦安排相對人入住長照機

構，對相對人之疾病及用藥習慣知之甚詳，而相對人目前受

照顧狀況良好，照護計畫均安排得宜；又考量戊○○過往未

積極參與照顧，不熟悉相對人受照顧狀況，亦未能擬定可執

行之照顧計畫，僅能以探視方式瞭解相對人之生活現況，對

相對人身心狀況掌握度較低，亦對於未來存款用罄及監護人

權責未能清楚了解。戊○○雖欲擔任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

然綜其所述內容，無非多為戊○○與抗告人因母親己○○遺

產問題產生摩擦，彼此疏於溝通、互不信任，故希望由共同

監護之方式保障相對人之權益云云，然相對人名下尚有財

產，且如由抗告人、丁○○、乙○○安排對相對人之照顧責

任，亦由其等為財產管理及統籌照護費用之規劃，而其等並

無不當行為，亦能肩負照顧責任，是若由抗告人與戊○○共

同監護，雙方易互相掣肘，難謂有利相對人。復審酌抗告

人、丁○○、乙○○均均未婚，且有意願擔任監護人，關係

人林淑鳳因遷居國外，無意願擔任監護人，過往相對人及配

偶己○○之事務主要由抗告人、丁○○、乙○○協助處理，

考量其等與戊○○間之衝突目前仍無法調和，尚難期待戊○

○與抗告人共同擔任監護人；另衡以抗告人、丁○○、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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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院已提出對於相對人之照養計畫，係全體家屬均同意

相對人繼續入住長照機構，並以相對人名下存款、補助、勞

退金支付機構費用，不足部分則以抗告人、丁○○、乙○○

名下不動產租金支付，抗告人目前就相對人財產管理，亦已

將收入、支出均製作詳細明細，並專款專用，此有抗告人提

出存摺明細影本、財產代管協議書、支出明細影本附卷可

佐。觀諸抗告人、戊○○、乙○○計畫照顧相對人方式，獲

關係人林淑鳳信賴，亦對抗告人單獨或與丁○○、乙○○共

同擔任監護人沒有意見，丁○○、乙○○亦表示願意共同擔

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可知其等對於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所預

擬之未來照顧計畫，已達成共識並取得多數手足間認可及信

任，堪認抗告人、丁○○、乙○○除具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

外，亦有適任該職務之能力。

　⒋末稽之抗告人、戊○○、丁○○、乙○○各自表述照顧相對

人之監護人選意見如下：

　　⑴抗告人主張：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監護

人，戊○○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本院113年8月21

日訊問筆錄參照）。

　　⑵戊○○表示：我要與抗告人擔任共同監護人，若法院認為

我無法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爭取單獨監護人。若法院不

選我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當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

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⑶丁○○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戊

○○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

錄）。

　　⑷乙○○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監護人，戊

○○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

錄）。

　　⑸林淑鳳表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擔任共同監

護人。(見本院卷第33頁）。

　　綜上，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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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獲相對人子女多數共識，彼此分擔照護責任，令一方

偶得喘息，且抗告人、丁○○、乙○○彼此時間、能力、經

濟等各方面，各有所長，宜允相互配合，亦同時可收相互監

督之效，是本院認宜允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

相對人甲○○之監護人為適當，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

告意旨指摘原審未斟酌上情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本院爰廢

棄原裁定，選定由抗告人、丁○○、乙○○擔任受監護宣告

之人即相對人之監護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戊○○

主張兩造間因遺產問題所生特留分糾紛，其特留分係概括存

在於己○○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

戊○○自應另尋正當法律程序釐清上開問題之權利關係，非

為監護宣告事件所得審究，併予敘明。　

(四)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人選：　　

　　現行民法及家事事件法就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死亡者，應

如何解決，則未有明文。為免無法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

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之權益，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利

益，依相類似者，應做相同處理之法律原則，於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死亡時，應類推適用上開民法第1106條第1項及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0條第2項之規定，得由監護人聲請法

院另行選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件原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之人己○○已於113年3月12日死亡，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林淑鳳、戊○○均係相對人

之子女，惟林淑鳳現已遷出國外，戊○○現住在新北市內，

而戊○○於本院審理期間亦表示期待相對人身心得以安養，

盡己所能反饋父親，本院既已認由抗告人、丁○○、乙○○

共同擔任監護人，故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即由未任

監護人之戊○○任之，藉此了解相對人財產狀況，並可協力

了解對相對人之安養照顧之需求，與監護人共同交流，爰依

前揭規定，選定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就原裁定選定監護人部分指摘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另因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謝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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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死亡，爰廢棄原裁定主文第二、三、四項內容，選定抗

告人、丁○○、乙○○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戊○○為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

八、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

具繕本），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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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丙OO  
相  對  人  甲OO  




關  係  人  戊OO 
代  理  人  郭玉健律師
            郭玉瑾律師
關  係  人  乙OO  
            丁OO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監護宣告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0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93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第二、三項廢棄。
二、選定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共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甲○○之監護人。　　
三、指定戊○○（女、民國61年7月12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抗告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與相對人甲○○為父女，相對人於民國112年6月29日，因重度失智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已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以下規定，並檢附戶籍謄本、同意書、親屬系統表、外勞薪資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等件，聲請宣告相對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指定關係人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相對人退休後，將其名下位於環南市場丁棟攤位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萬元出租於戊○○，嗣後戊○○與其配偶因事業中心轉至中央市場，使相對人名下攤位閒置未營業，戊○○見相對人失智後亦未再支付租金，且將政府計畫回收閒置攤位之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雖戊○○曾在家庭群組中允諾將返還70萬元予相對人及其配偶即己○○，實則相對人於110年8月底因腦中風住院時，己○○曾要求戊○○將補償金用於相對人醫療費用遭其拒絕，抗告人與其他姊妹因此事而與戊○○有所爭執。嗣戊○○於110年8月26日自行退出家庭群組，不與家庭成員一起共同商討事情，而非抗告人與己○○未告知戊○○相關事宜，況戊○○自相對人於110年11月出院返家休養期間鮮少返家探視，卻又不斷強調其願意幫忙照顧相對人，顯自相矛盾。
(三)戊○○多次表示相對人名下資產至少500萬元，然經鈞院調查相對人名下並無此財產，相對人照護費用多由其勞保年金、己○○名下房屋租金收入、政府身心障礙住宿機構費用補助支付，戊○○多以揣測方式處理相對人之事務，若由其擔任共同監護人，恐對相對人之財務管理及處分相關事宜之延宕，不利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四)己○○於113年3月12日歿，其生前公證遺囑指定將名下3間不動產由抗告人、關係人丁○○、乙○○繼承，並表示若侵害關係人林淑鳳、戊○○及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則由遺囑指定繼承人自行決定以現金或不動產補償之，抗告人、丁○○、乙○○考量相對人若受監護宣告，渠等若以不動產持份補償相對人應繼承之特留分，將使相對人持份低而不易出售，相對人顯未實質受益，故渠等決議將1間不動產留為自住，其餘2間不動產委由仲介出售，並以現金補償相對人應繼承之特留分。
(五)原審未審酌丁○○、乙○○之意見，若鈞院仍認為相對人需共同監護人，抗告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
(六)並聲明：
　　⒈原裁定第二項廢棄。
　　⒉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二、關係人戊○○表示：
(一)戊○○並無不願照顧相對人之意，係因己○○於相對人中風初期便命戊○○不得插手照顧之事，交由抗告人負責，戊○○才未積極向抗告人表達欲照顧相對人之意，惟期間亦有拿魚及探望相對人及己○○，抗告人等並不知實情，逕自猜疑戊○○是覬覦相對人財產才爭取當監護人等情，實與真實相違。
(二)相對人於108年間將環南市場攤位轉讓予戊○○之配偶己OO，並由己OO承擔該攤位之權利義務，嗣因攤位遭強制收回而生之補助金歸由己OO受領亦無不當，況相對人於中風前均未曾向戊○○要求返還該筆補償金，反係抗告人等不斷在家庭群組中要求戊○○應將補償金返還相對人，卻全然不聽戊○○之澄清與回歸於討論照顧相對人之正題上，逕不斷指責戊○○，戊○○因不堪被圍攻與羞辱而退出家庭群組，亦非戊○○不願照護相對人，僅係不願留在家庭群組內受姊妹們批評，抗告人等竟以戊○○退出群組無從聯繫為由，合理化渠等均未與戊○○討論照顧相對人之事。
(三)戊○○與己OO因經營漁市生意，每日收攤時間約上午10時，遂通常會於上午11時至12時間探望相對人，戊○○於相對人生病前即時常聯繫及探望，而抗告人、丁○○、乙○○因上午均在工作而未知悉，戊○○因不想承受抗告人與己○○之冷漠對待，而未主動協助照顧相對人之事務，尚不得僅因戊○○未有主動照護之行為即認定戊○○無照護意願，況抗告人等亦未曾主動告知戊○○應於何時予以協助。
(四)抗告人於原審作出抗告人與戊○○共同監護之裁定後，抗告人等對於相對人之財務仍不願與戊○○商量，僅自行將相對人財務狀況作成協議書，要求戊○○簽名，且不容戊○○再提供意見，亦不願意提供相對人名下房屋租約供戊○○檢視，惟抗告人又指摘戊○○未主動照顧或詢問相對人狀況，戊○○之所以積極爭取擔任共同監護人就是希望能扭轉遭排擠之窘境，能夠有能力、積極地為照顧相對人出一份心力。
(五)抗告人於己○○逝世後提出其生前之公證遺囑，己○○將名下3間不動產指定由抗告人、丁○○、乙○○繼承，然該公證遺囑顯已違反民法關於特留分之規定，我向遺囑指定繼承人主張應補償我與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然均遭拒絕移轉不動產持份或以現金補償，並稱待相對人逝世再一併處理，此舉顯然已違反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告人顯不適合擔任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
三、關係人丁○○表示：　　　　
(一)戊○○每年過年包給相對人及己○○紅包均會要求渠等各自再包回戊○○之子女，相對人曾未回包，戊○○便連續撥打數日電話抱怨，致相對人不堪其擾才將紅包回包給戊○○之子女，顯示戊○○對金錢看重，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心心掛念，實不適合作為共同監護人，難保其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刻薄相對人之照顧品質。戊○○陸續購入4間不動產，之後又相繼將4間不動產售出，期間時常因無法支付貸款而向相對人及己○○哭訴借錢，但從未還過，甚因己○○未借其200萬元購買中央市場攤位而心懷不滿。
(二)111年間相對人因中風又罹患失智症在家休養，而戊○○只到相對人家中探視2次，嗣於112年間戊○○將其名下最後1間不動產出售後，便頻繁返家探視相對人，並哭訴其現租屋租金負擔沉重，似有意為節省房屋而搬至與相對人同住，其卻未考慮將使相對人減少租金收入，雖戊○○聲稱要照顧相對人，但其並無照顧相對人之能力，戊○○僅為減少自身租屋負擔而恐造成相對人照護費用短缺。
(三)戊○○雖聲稱每月匯款1萬元予相對人，然該匯款僅係戊○○支付予相對人名下環南市場攤位之租金而非給予相對人生活費用，況戊○○自承曾向相對人借款50萬元，縱戊○○有匯款之事實，然其匯款金額亦不足清償其借款，且戊○○於112年6月見相對人因罹患失智症不記得任何事便停止支付，嗣又將環南市場攤位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戊○○此種占便宜之行為，實不適合作為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
(四)戊○○雖聲稱其願意照顧相對人但遭阻，實則其未有實際行動，亦不願償還環南市場攤位補償金作為相對人醫療看護費用，便自行退出家庭群組，亦未曾陪伴陪同相對人就醫回診，顯不適任擔任共同監護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乙○○共同擔任監護人。　　
四、關係人乙○○表示：戊○○對於相對人生病所衍生之事務未曾給予協助或照護，甚於相對人出院後，亦未協助處理相關事務或照護，直到將相對人都安頓好之後才去探望相對人，戊○○顯然對相對人之照護不夠有責任感，不適任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較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等語。　　
五、關係人林淑鳳表示：
　　戊○○與家庭成員間相處不和睦，尤其在金錢上與家人有眾多糾紛，戊○○個性不穩重，對於自己的言語時常未求證就脫口而出，造成家庭成員間心理傷害，其與家人商討事情顯有困難而難以達成共識，我希望相對人能受到好的照顧，不要因為共同監護人意見相歧而耽誤其最佳利益，故同意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較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民法第1111條定有明文。次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人之年齡、性別、意願、健康情形及人格發展需要。二、監護人之年齡、職業、品行、意願、態度、健康情形、經濟能力、生活狀況及有無犯罪前科紀錄。三、監護人與受監護人間或受監護人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及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人之利害關係，同法第1113條及第1094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4條之1規定之結果，法院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定監護人之資格，應以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為要件。　　　　
(二)關於相對人甲○○受監護宣告部分：
　　查相對人甲○○於原審經鑑定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江惠綾醫師鑑定結果認：相對人目前整體認知功能因失智症影響，其記憶及認知功能有明顯缺損，已明顯影響生活自理功能，複雜事務之判斷能力也有顯著缺損，受意思表示及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對財產之重大管理處分或法律訴訟、行政流程、契約（包括醫療契約）、票據簽訂事務等需要他人協助。根據相對人目前認知狀況與缺氧性腦病變的病程，判斷可回復性極低，建議為監護宣告等語。故經原審認相對人顯然無法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並無法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故就相對人為監護宣告此部分，原審認事用法，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關於監護人之人選部分：
　⒈查相對人與配偶己○○（歿）共育有長女即關係人林淑鳳、次女即關係人戊○○、三女即抗告人丙○○，四女即關係人丁○○，五女即關係人乙○○，均為相對人之最近親屬，除林淑鳳已遷出國外而無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外，其餘親屬均有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同意書在卷可參。　　
　⒉抗告人主張原審未審酌丁○○、乙○○等人之意見，相對人現雖入住長照機構，仍由抗告人擔任主要聯繫者，惟抗告人、丁○○、乙○○與戊○○間就關於監護人之人選、相對人名下財產管理使用、相對人扶養費用之分擔、醫療問題均存有嚴重歧異與爭執，而無法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且相對人之子女丁○○、乙○○均有擔任共同監護人之意願等情；本院參酌兩造陳述及提出事證內容可知，抗告人自110年間為主要照顧相對人生活起居之人，並積極與各項醫療資源合作，協助相對人復能與延緩病症情況，除於相對人中風之際為其聘請外籍看護照護外，亦安排相對人入住長照機構，對相對人之疾病及用藥習慣知之甚詳，而相對人目前受照顧狀況良好，照護計畫均安排得宜；又考量戊○○過往未積極參與照顧，不熟悉相對人受照顧狀況，亦未能擬定可執行之照顧計畫，僅能以探視方式瞭解相對人之生活現況，對相對人身心狀況掌握度較低，亦對於未來存款用罄及監護人權責未能清楚了解。戊○○雖欲擔任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然綜其所述內容，無非多為戊○○與抗告人因母親己○○遺產問題產生摩擦，彼此疏於溝通、互不信任，故希望由共同監護之方式保障相對人之權益云云，然相對人名下尚有財產，且如由抗告人、丁○○、乙○○安排對相對人之照顧責任，亦由其等為財產管理及統籌照護費用之規劃，而其等並無不當行為，亦能肩負照顧責任，是若由抗告人與戊○○共同監護，雙方易互相掣肘，難謂有利相對人。復審酌抗告人、丁○○、乙○○均均未婚，且有意願擔任監護人，關係人林淑鳳因遷居國外，無意願擔任監護人，過往相對人及配偶己○○之事務主要由抗告人、丁○○、乙○○協助處理，考量其等與戊○○間之衝突目前仍無法調和，尚難期待戊○○與抗告人共同擔任監護人；另衡以抗告人、丁○○、乙○○於本院已提出對於相對人之照養計畫，係全體家屬均同意相對人繼續入住長照機構，並以相對人名下存款、補助、勞退金支付機構費用，不足部分則以抗告人、丁○○、乙○○名下不動產租金支付，抗告人目前就相對人財產管理，亦已將收入、支出均製作詳細明細，並專款專用，此有抗告人提出存摺明細影本、財產代管協議書、支出明細影本附卷可佐。觀諸抗告人、戊○○、乙○○計畫照顧相對人方式，獲關係人林淑鳳信賴，亦對抗告人單獨或與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沒有意見，丁○○、乙○○亦表示願意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可知其等對於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所預擬之未來照顧計畫，已達成共識並取得多數手足間認可及信任，堪認抗告人、丁○○、乙○○除具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外，亦有適任該職務之能力。
　⒋末稽之抗告人、戊○○、丁○○、乙○○各自表述照顧相對人之監護人選意見如下：
　　⑴抗告人主張：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本院113年8月21日訊問筆錄參照）。
　　⑵戊○○表示：我要與抗告人擔任共同監護人，若法院認為我無法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爭取單獨監護人。若法院不選我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當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⑶丁○○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⑷乙○○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⑸林淑鳳表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擔任共同監護人。(見本院卷第33頁）。
　　綜上，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已獲相對人子女多數共識，彼此分擔照護責任，令一方偶得喘息，且抗告人、丁○○、乙○○彼此時間、能力、經濟等各方面，各有所長，宜允相互配合，亦同時可收相互監督之效，是本院認宜允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甲○○之監護人為適當，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告意旨指摘原審未斟酌上情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本院爰廢棄原裁定，選定由抗告人、丁○○、乙○○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即相對人之監護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戊○○主張兩造間因遺產問題所生特留分糾紛，其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己○○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戊○○自應另尋正當法律程序釐清上開問題之權利關係，非為監護宣告事件所得審究，併予敘明。　
(四)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人選：　　
　　現行民法及家事事件法就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死亡者，應如何解決，則未有明文。為免無法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之權益，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依相類似者，應做相同處理之法律原則，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死亡時，應類推適用上開民法第1106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0條第2項之規定，得由監護人聲請法院另行選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件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己○○已於113年3月12日死亡，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林淑鳳、戊○○均係相對人之子女，惟林淑鳳現已遷出國外，戊○○現住在新北市內，而戊○○於本院審理期間亦表示期待相對人身心得以安養，盡己所能反饋父親，本院既已認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故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即由未任監護人之戊○○任之，藉此了解相對人財產狀況，並可協力了解對相對人之安養照顧之需求，與監護人共同交流，爰依前揭規定，選定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就原裁定選定監護人部分指摘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另因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謝林玉業已死亡，爰廢棄原裁定主文第二、三、四項內容，選定抗告人、丁○○、乙○○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八、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丙OO  
相  對  人  甲OO  


關  係  人  戊OO 
代  理  人  郭玉健律師
            郭玉瑾律師
關  係  人  乙OO  
            丁OO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監護宣告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0日
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93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
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第二、三項廢棄。
二、選定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
    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
    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共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甲
    ○○之監護人。　　
三、指定戊○○（女、民國61年7月12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
    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抗告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與相對人甲○○為父女，相對人於民國112年6月29日，
    因重度失智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
    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已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
    1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以下規定，並檢附戶籍謄本
    、同意書、親屬系統表、外勞薪資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
    明、診斷證明書等件，聲請宣告相對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並選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指定關係人戊○○為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相對人退休後，將其名下位於環南市場丁棟攤位以每月新臺
    幣（下同）1萬元出租於戊○○，嗣後戊○○與其配偶因事業中
    心轉至中央市場，使相對人名下攤位閒置未營業，戊○○見相
    對人失智後亦未再支付租金，且將政府計畫回收閒置攤位之
    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雖戊○○曾在家庭群組中允諾將返還
    70萬元予相對人及其配偶即己○○，實則相對人於110年8月底
    因腦中風住院時，己○○曾要求戊○○將補償金用於相對人醫療
    費用遭其拒絕，抗告人與其他姊妹因此事而與戊○○有所爭執
    。嗣戊○○於110年8月26日自行退出家庭群組，不與家庭成員
    一起共同商討事情，而非抗告人與己○○未告知戊○○相關事宜
    ，況戊○○自相對人於110年11月出院返家休養期間鮮少返家
    探視，卻又不斷強調其願意幫忙照顧相對人，顯自相矛盾。
(三)戊○○多次表示相對人名下資產至少500萬元，然經鈞院調查
    相對人名下並無此財產，相對人照護費用多由其勞保年金、
    己○○名下房屋租金收入、政府身心障礙住宿機構費用補助支
    付，戊○○多以揣測方式處理相對人之事務，若由其擔任共同
    監護人，恐對相對人之財務管理及處分相關事宜之延宕，不
    利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四)己○○於113年3月12日歿，其生前公證遺囑指定將名下3間不
    動產由抗告人、關係人丁○○、乙○○繼承，並表示若侵害關係
    人林淑鳳、戊○○及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則由遺囑指定繼承
    人自行決定以現金或不動產補償之，抗告人、丁○○、乙○○考
    量相對人若受監護宣告，渠等若以不動產持份補償相對人應
    繼承之特留分，將使相對人持份低而不易出售，相對人顯未
    實質受益，故渠等決議將1間不動產留為自住，其餘2間不動
    產委由仲介出售，並以現金補償相對人應繼承之特留分。
(五)原審未審酌丁○○、乙○○之意見，若鈞院仍認為相對人需共同
    監護人，抗告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
    之監護人。
(六)並聲明：
　　⒈原裁定第二項廢棄。
　　⒉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二、關係人戊○○表示：
(一)戊○○並無不願照顧相對人之意，係因己○○於相對人中風初期
    便命戊○○不得插手照顧之事，交由抗告人負責，戊○○才未積
    極向抗告人表達欲照顧相對人之意，惟期間亦有拿魚及探望
    相對人及己○○，抗告人等並不知實情，逕自猜疑戊○○是覬覦
    相對人財產才爭取當監護人等情，實與真實相違。
(二)相對人於108年間將環南市場攤位轉讓予戊○○之配偶己OO，
    並由己OO承擔該攤位之權利義務，嗣因攤位遭強制收回而生
    之補助金歸由己OO受領亦無不當，況相對人於中風前均未曾
    向戊○○要求返還該筆補償金，反係抗告人等不斷在家庭群組
    中要求戊○○應將補償金返還相對人，卻全然不聽戊○○之澄清
    與回歸於討論照顧相對人之正題上，逕不斷指責戊○○，戊○○
    因不堪被圍攻與羞辱而退出家庭群組，亦非戊○○不願照護相
    對人，僅係不願留在家庭群組內受姊妹們批評，抗告人等竟
    以戊○○退出群組無從聯繫為由，合理化渠等均未與戊○○討論
    照顧相對人之事。
(三)戊○○與己OO因經營漁市生意，每日收攤時間約上午10時，遂
    通常會於上午11時至12時間探望相對人，戊○○於相對人生病
    前即時常聯繫及探望，而抗告人、丁○○、乙○○因上午均在工
    作而未知悉，戊○○因不想承受抗告人與己○○之冷漠對待，而
    未主動協助照顧相對人之事務，尚不得僅因戊○○未有主動照
    護之行為即認定戊○○無照護意願，況抗告人等亦未曾主動告
    知戊○○應於何時予以協助。
(四)抗告人於原審作出抗告人與戊○○共同監護之裁定後，抗告人
    等對於相對人之財務仍不願與戊○○商量，僅自行將相對人財
    務狀況作成協議書，要求戊○○簽名，且不容戊○○再提供意見
    ，亦不願意提供相對人名下房屋租約供戊○○檢視，惟抗告人
    又指摘戊○○未主動照顧或詢問相對人狀況，戊○○之所以積極
    爭取擔任共同監護人就是希望能扭轉遭排擠之窘境，能夠有
    能力、積極地為照顧相對人出一份心力。
(五)抗告人於己○○逝世後提出其生前之公證遺囑，己○○將名下3
    間不動產指定由抗告人、丁○○、乙○○繼承，然該公證遺囑顯
    已違反民法關於特留分之規定，我向遺囑指定繼承人主張應
    補償我與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然均遭拒絕移轉不動產持份
    或以現金補償，並稱待相對人逝世再一併處理，此舉顯然已
    違反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告人顯不適合擔任相對人之共同
    監護人。
三、關係人丁○○表示：　　　　
(一)戊○○每年過年包給相對人及己○○紅包均會要求渠等各自再包
    回戊○○之子女，相對人曾未回包，戊○○便連續撥打數日電話
    抱怨，致相對人不堪其擾才將紅包回包給戊○○之子女，顯示
    戊○○對金錢看重，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心心掛念，實不適合作
    為共同監護人，難保其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刻薄相對人之照顧
    品質。戊○○陸續購入4間不動產，之後又相繼將4間不動產售
    出，期間時常因無法支付貸款而向相對人及己○○哭訴借錢，
    但從未還過，甚因己○○未借其200萬元購買中央市場攤位而
    心懷不滿。
(二)111年間相對人因中風又罹患失智症在家休養，而戊○○只到
    相對人家中探視2次，嗣於112年間戊○○將其名下最後1間不
    動產出售後，便頻繁返家探視相對人，並哭訴其現租屋租金
    負擔沉重，似有意為節省房屋而搬至與相對人同住，其卻未
    考慮將使相對人減少租金收入，雖戊○○聲稱要照顧相對人，
    但其並無照顧相對人之能力，戊○○僅為減少自身租屋負擔而
    恐造成相對人照護費用短缺。
(三)戊○○雖聲稱每月匯款1萬元予相對人，然該匯款僅係戊○○支
    付予相對人名下環南市場攤位之租金而非給予相對人生活費
    用，況戊○○自承曾向相對人借款50萬元，縱戊○○有匯款之事
    實，然其匯款金額亦不足清償其借款，且戊○○於112年6月見
    相對人因罹患失智症不記得任何事便停止支付，嗣又將環南
    市場攤位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戊○○此種占便宜之行為，
    實不適合作為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
(四)戊○○雖聲稱其願意照顧相對人但遭阻，實則其未有實際行動
    ，亦不願償還環南市場攤位補償金作為相對人醫療看護費用
    ，便自行退出家庭群組，亦未曾陪伴陪同相對人就醫回診，
    顯不適任擔任共同監護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乙○○共同擔任
    監護人。　　
四、關係人乙○○表示：戊○○對於相對人生病所衍生之事務未曾給
    予協助或照護，甚於相對人出院後，亦未協助處理相關事務
    或照護，直到將相對人都安頓好之後才去探望相對人，戊○○
    顯然對相對人之照護不夠有責任感，不適任為相對人之監護
    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較符
    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等語。　　
五、關係人林淑鳳表示：
　　戊○○與家庭成員間相處不和睦，尤其在金錢上與家人有眾多
    糾紛，戊○○個性不穩重，對於自己的言語時常未求證就脫口
    而出，造成家庭成員間心理傷害，其與家人商討事情顯有困
    難而難以達成共識，我希望相對人能受到好的照顧，不要因
    為共同監護人意見相歧而耽誤其最佳利益，故同意由抗告人
    、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較符合相對人之最
    佳利益。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
    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
    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
    酌，民法第1111條定有明文。次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
    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法院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
    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人之年齡、性別、意願、健康情
    形及人格發展需要。二、監護人之年齡、職業、品行、意願
    、態度、健康情形、經濟能力、生活狀況及有無犯罪前科紀
    錄。三、監護人與受監護人間或受監護人與其他共同生活之
    人間之情感及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
    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人之利害關係，同法第
    1113條及第1094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依民法第1113條準
    用同法第1094條之1規定之結果，法院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
    定監護人之資格，應以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為要件。
    　　　　
(二)關於相對人甲○○受監護宣告部分：
　　查相對人甲○○於原審經鑑定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江惠綾醫師鑑定結果認：相對人目前整
    體認知功能因失智症影響，其記憶及認知功能有明顯缺損，
    已明顯影響生活自理功能，複雜事務之判斷能力也有顯著缺
    損，受意思表示及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對
    財產之重大管理處分或法律訴訟、行政流程、契約（包括醫
    療契約）、票據簽訂事務等需要他人協助。根據相對人目前
    認知狀況與缺氧性腦病變的病程，判斷可回復性極低，建議
    為監護宣告等語。故經原審認相對人顯然無法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並無法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故就相對人為監
    護宣告此部分，原審認事用法，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關於監護人之人選部分：
　⒈查相對人與配偶己○○（歿）共育有長女即關係人林淑鳳、次
    女即關係人戊○○、三女即抗告人丙○○，四女即關係人丁○○，
    五女即關係人乙○○，均為相對人之最近親屬，除林淑鳳已遷
    出國外而無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外，其餘親屬均有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等情，有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同意書在卷可
    參。　　
　⒉抗告人主張原審未審酌丁○○、乙○○等人之意見，相對人現雖
    入住長照機構，仍由抗告人擔任主要聯繫者，惟抗告人、丁
    ○○、乙○○與戊○○間就關於監護人之人選、相對人名下財產管
    理使用、相對人扶養費用之分擔、醫療問題均存有嚴重歧異
    與爭執，而無法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且相對人之子女
    丁○○、乙○○均有擔任共同監護人之意願等情；本院參酌兩造
    陳述及提出事證內容可知，抗告人自110年間為主要照顧相
    對人生活起居之人，並積極與各項醫療資源合作，協助相對
    人復能與延緩病症情況，除於相對人中風之際為其聘請外籍
    看護照護外，亦安排相對人入住長照機構，對相對人之疾病
    及用藥習慣知之甚詳，而相對人目前受照顧狀況良好，照護
    計畫均安排得宜；又考量戊○○過往未積極參與照顧，不熟悉
    相對人受照顧狀況，亦未能擬定可執行之照顧計畫，僅能以
    探視方式瞭解相對人之生活現況，對相對人身心狀況掌握度
    較低，亦對於未來存款用罄及監護人權責未能清楚了解。戊
    ○○雖欲擔任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然綜其所述內容，無非多
    為戊○○與抗告人因母親己○○遺產問題產生摩擦，彼此疏於溝
    通、互不信任，故希望由共同監護之方式保障相對人之權益
    云云，然相對人名下尚有財產，且如由抗告人、丁○○、乙○○
    安排對相對人之照顧責任，亦由其等為財產管理及統籌照護
    費用之規劃，而其等並無不當行為，亦能肩負照顧責任，是
    若由抗告人與戊○○共同監護，雙方易互相掣肘，難謂有利相
    對人。復審酌抗告人、丁○○、乙○○均均未婚，且有意願擔任
    監護人，關係人林淑鳳因遷居國外，無意願擔任監護人，過
    往相對人及配偶己○○之事務主要由抗告人、丁○○、乙○○協助
    處理，考量其等與戊○○間之衝突目前仍無法調和，尚難期待
    戊○○與抗告人共同擔任監護人；另衡以抗告人、丁○○、乙○○
    於本院已提出對於相對人之照養計畫，係全體家屬均同意相
    對人繼續入住長照機構，並以相對人名下存款、補助、勞退
    金支付機構費用，不足部分則以抗告人、丁○○、乙○○名下不
    動產租金支付，抗告人目前就相對人財產管理，亦已將收入
    、支出均製作詳細明細，並專款專用，此有抗告人提出存摺
    明細影本、財產代管協議書、支出明細影本附卷可佐。觀諸
    抗告人、戊○○、乙○○計畫照顧相對人方式，獲關係人林淑鳳
    信賴，亦對抗告人單獨或與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沒有
    意見，丁○○、乙○○亦表示願意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可
    知其等對於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所預擬之未來照顧計畫，已
    達成共識並取得多數手足間認可及信任，堪認抗告人、丁○○
    、乙○○除具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外，亦有適任該職務之能力
    。
　⒋末稽之抗告人、戊○○、丁○○、乙○○各自表述照顧相對人之監
    護人選意見如下：
　　⑴抗告人主張：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戊○
      ○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本院113年8月21日訊問筆
      錄參照）。
　　⑵戊○○表示：我要與抗告人擔任共同監護人，若法院認為我
      無法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爭取單獨監護人。若法院不選
      我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當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
      院前開訊問筆錄）。
　　⑶丁○○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
      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⑷乙○○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
      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⑸林淑鳳表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擔任共同監護人
      。(見本院卷第33頁）。
　　綜上，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已
    獲相對人子女多數共識，彼此分擔照護責任，令一方偶得喘
    息，且抗告人、丁○○、乙○○彼此時間、能力、經濟等各方面
    ，各有所長，宜允相互配合，亦同時可收相互監督之效，是
    本院認宜允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甲○○之監
    護人為適當，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告意旨指摘原審未
    斟酌上情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本院爰廢棄原裁定，選定由
    抗告人、丁○○、乙○○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即相對人之監護人
    ，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戊○○主張兩造間因遺產問題所
    生特留分糾紛，其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己○○之全部遺產，並
    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戊○○自應另尋正當法律程序
    釐清上開問題之權利關係，非為監護宣告事件所得審究，併
    予敘明。　
(四)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人選：　　
　　現行民法及家事事件法就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死亡者，應
    如何解決，則未有明文。為免無法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
    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之權益，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利
    益，依相類似者，應做相同處理之法律原則，於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死亡時，應類推適用上開民法第1106條第1項及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0條第2項之規定，得由監護人聲請法
    院另行選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件原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之人己○○已於113年3月12日死亡，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林淑鳳、戊○○均係相對人之子
    女，惟林淑鳳現已遷出國外，戊○○現住在新北市內，而戊○○
    於本院審理期間亦表示期待相對人身心得以安養，盡己所能
    反饋父親，本院既已認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監護
    人，故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即由未任監護人之戊○○
    任之，藉此了解相對人財產狀況，並可協力了解對相對人之
    安養照顧之需求，與監護人共同交流，爰依前揭規定，選定
    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就原裁定選定監護人部分指摘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另因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謝林玉
    業已死亡，爰廢棄原裁定主文第二、三、四項內容，選定抗
    告人、丁○○、乙○○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戊○○為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
八、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
具繕本），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丙OO  
相  對  人  甲OO  


關  係  人  戊OO 
代  理  人  郭玉健律師
            郭玉瑾律師
關  係  人  乙OO  
            丁OO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監護宣告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0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793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裁定第二、三項廢棄。
二、選定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乙○○（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共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甲○○之監護人。　　
三、指定戊○○（女、民國61年7月12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抗告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甲○○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聲請及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與相對人甲○○為父女，相對人於民國112年6月29日，因重度失智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已達受監護宣告之程度，爰依民法第14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以下規定，並檢附戶籍謄本、同意書、親屬系統表、外勞薪資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等件，聲請宣告相對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指定關係人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相對人退休後，將其名下位於環南市場丁棟攤位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萬元出租於戊○○，嗣後戊○○與其配偶因事業中心轉至中央市場，使相對人名下攤位閒置未營業，戊○○見相對人失智後亦未再支付租金，且將政府計畫回收閒置攤位之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雖戊○○曾在家庭群組中允諾將返還70萬元予相對人及其配偶即己○○，實則相對人於110年8月底因腦中風住院時，己○○曾要求戊○○將補償金用於相對人醫療費用遭其拒絕，抗告人與其他姊妹因此事而與戊○○有所爭執。嗣戊○○於110年8月26日自行退出家庭群組，不與家庭成員一起共同商討事情，而非抗告人與己○○未告知戊○○相關事宜，況戊○○自相對人於110年11月出院返家休養期間鮮少返家探視，卻又不斷強調其願意幫忙照顧相對人，顯自相矛盾。
(三)戊○○多次表示相對人名下資產至少500萬元，然經鈞院調查相對人名下並無此財產，相對人照護費用多由其勞保年金、己○○名下房屋租金收入、政府身心障礙住宿機構費用補助支付，戊○○多以揣測方式處理相對人之事務，若由其擔任共同監護人，恐對相對人之財務管理及處分相關事宜之延宕，不利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四)己○○於113年3月12日歿，其生前公證遺囑指定將名下3間不動產由抗告人、關係人丁○○、乙○○繼承，並表示若侵害關係人林淑鳳、戊○○及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則由遺囑指定繼承人自行決定以現金或不動產補償之，抗告人、丁○○、乙○○考量相對人若受監護宣告，渠等若以不動產持份補償相對人應繼承之特留分，將使相對人持份低而不易出售，相對人顯未實質受益，故渠等決議將1間不動產留為自住，其餘2間不動產委由仲介出售，並以現金補償相對人應繼承之特留分。
(五)原審未審酌丁○○、乙○○之意見，若鈞院仍認為相對人需共同監護人，抗告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
(六)並聲明：
　　⒈原裁定第二項廢棄。
　　⒉程序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二、關係人戊○○表示：
(一)戊○○並無不願照顧相對人之意，係因己○○於相對人中風初期便命戊○○不得插手照顧之事，交由抗告人負責，戊○○才未積極向抗告人表達欲照顧相對人之意，惟期間亦有拿魚及探望相對人及己○○，抗告人等並不知實情，逕自猜疑戊○○是覬覦相對人財產才爭取當監護人等情，實與真實相違。
(二)相對人於108年間將環南市場攤位轉讓予戊○○之配偶己OO，並由己OO承擔該攤位之權利義務，嗣因攤位遭強制收回而生之補助金歸由己OO受領亦無不當，況相對人於中風前均未曾向戊○○要求返還該筆補償金，反係抗告人等不斷在家庭群組中要求戊○○應將補償金返還相對人，卻全然不聽戊○○之澄清與回歸於討論照顧相對人之正題上，逕不斷指責戊○○，戊○○因不堪被圍攻與羞辱而退出家庭群組，亦非戊○○不願照護相對人，僅係不願留在家庭群組內受姊妹們批評，抗告人等竟以戊○○退出群組無從聯繫為由，合理化渠等均未與戊○○討論照顧相對人之事。
(三)戊○○與己OO因經營漁市生意，每日收攤時間約上午10時，遂通常會於上午11時至12時間探望相對人，戊○○於相對人生病前即時常聯繫及探望，而抗告人、丁○○、乙○○因上午均在工作而未知悉，戊○○因不想承受抗告人與己○○之冷漠對待，而未主動協助照顧相對人之事務，尚不得僅因戊○○未有主動照護之行為即認定戊○○無照護意願，況抗告人等亦未曾主動告知戊○○應於何時予以協助。
(四)抗告人於原審作出抗告人與戊○○共同監護之裁定後，抗告人等對於相對人之財務仍不願與戊○○商量，僅自行將相對人財務狀況作成協議書，要求戊○○簽名，且不容戊○○再提供意見，亦不願意提供相對人名下房屋租約供戊○○檢視，惟抗告人又指摘戊○○未主動照顧或詢問相對人狀況，戊○○之所以積極爭取擔任共同監護人就是希望能扭轉遭排擠之窘境，能夠有能力、積極地為照顧相對人出一份心力。
(五)抗告人於己○○逝世後提出其生前之公證遺囑，己○○將名下3間不動產指定由抗告人、丁○○、乙○○繼承，然該公證遺囑顯已違反民法關於特留分之規定，我向遺囑指定繼承人主張應補償我與相對人之特留分部分，然均遭拒絕移轉不動產持份或以現金補償，並稱待相對人逝世再一併處理，此舉顯然已違反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告人顯不適合擔任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
三、關係人丁○○表示：　　　　
(一)戊○○每年過年包給相對人及己○○紅包均會要求渠等各自再包回戊○○之子女，相對人曾未回包，戊○○便連續撥打數日電話抱怨，致相對人不堪其擾才將紅包回包給戊○○之子女，顯示戊○○對金錢看重，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心心掛念，實不適合作為共同監護人，難保其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刻薄相對人之照顧品質。戊○○陸續購入4間不動產，之後又相繼將4間不動產售出，期間時常因無法支付貸款而向相對人及己○○哭訴借錢，但從未還過，甚因己○○未借其200萬元購買中央市場攤位而心懷不滿。
(二)111年間相對人因中風又罹患失智症在家休養，而戊○○只到相對人家中探視2次，嗣於112年間戊○○將其名下最後1間不動產出售後，便頻繁返家探視相對人，並哭訴其現租屋租金負擔沉重，似有意為節省房屋而搬至與相對人同住，其卻未考慮將使相對人減少租金收入，雖戊○○聲稱要照顧相對人，但其並無照顧相對人之能力，戊○○僅為減少自身租屋負擔而恐造成相對人照護費用短缺。
(三)戊○○雖聲稱每月匯款1萬元予相對人，然該匯款僅係戊○○支付予相對人名下環南市場攤位之租金而非給予相對人生活費用，況戊○○自承曾向相對人借款50萬元，縱戊○○有匯款之事實，然其匯款金額亦不足清償其借款，且戊○○於112年6月見相對人因罹患失智症不記得任何事便停止支付，嗣又將環南市場攤位補償金70萬元據為己有，戊○○此種占便宜之行為，實不適合作為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
(四)戊○○雖聲稱其願意照顧相對人但遭阻，實則其未有實際行動，亦不願償還環南市場攤位補償金作為相對人醫療看護費用，便自行退出家庭群組，亦未曾陪伴陪同相對人就醫回診，顯不適任擔任共同監護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乙○○共同擔任監護人。　　
四、關係人乙○○表示：戊○○對於相對人生病所衍生之事務未曾給予協助或照護，甚於相對人出院後，亦未協助處理相關事務或照護，直到將相對人都安頓好之後才去探望相對人，戊○○顯然對相對人之照護不夠有責任感，不適任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我同意與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較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等語。　　
五、關係人林淑鳳表示：
　　戊○○與家庭成員間相處不和睦，尤其在金錢上與家人有眾多糾紛，戊○○個性不穩重，對於自己的言語時常未求證就脫口而出，造成家庭成員間心理傷害，其與家人商討事情顯有困難而難以達成共識，我希望相對人能受到好的照顧，不要因為共同監護人意見相歧而耽誤其最佳利益，故同意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較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民法第1111條定有明文。次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受監護人之年齡、性別、意願、健康情形及人格發展需要。二、監護人之年齡、職業、品行、意願、態度、健康情形、經濟能力、生活狀況及有無犯罪前科紀錄。三、監護人與受監護人間或受監護人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及利害關係。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人之利害關係，同法第1113條及第1094條之1亦有明定。是以，依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4條之1規定之結果，法院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定監護人之資格，應以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為要件。　　　　
(二)關於相對人甲○○受監護宣告部分：
　　查相對人甲○○於原審經鑑定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江惠綾醫師鑑定結果認：相對人目前整體認知功能因失智症影響，其記憶及認知功能有明顯缺損，已明顯影響生活自理功能，複雜事務之判斷能力也有顯著缺損，受意思表示及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對財產之重大管理處分或法律訴訟、行政流程、契約（包括醫療契約）、票據簽訂事務等需要他人協助。根據相對人目前認知狀況與缺氧性腦病變的病程，判斷可回復性極低，建議為監護宣告等語。故經原審認相對人顯然無法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並無法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故就相對人為監護宣告此部分，原審認事用法，核於法尚無不合。
(三)關於監護人之人選部分：
　⒈查相對人與配偶己○○（歿）共育有長女即關係人林淑鳳、次女即關係人戊○○、三女即抗告人丙○○，四女即關係人丁○○，五女即關係人乙○○，均為相對人之最近親屬，除林淑鳳已遷出國外而無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外，其餘親屬均有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同意書在卷可參。　　
　⒉抗告人主張原審未審酌丁○○、乙○○等人之意見，相對人現雖入住長照機構，仍由抗告人擔任主要聯繫者，惟抗告人、丁○○、乙○○與戊○○間就關於監護人之人選、相對人名下財產管理使用、相對人扶養費用之分擔、醫療問題均存有嚴重歧異與爭執，而無法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且相對人之子女丁○○、乙○○均有擔任共同監護人之意願等情；本院參酌兩造陳述及提出事證內容可知，抗告人自110年間為主要照顧相對人生活起居之人，並積極與各項醫療資源合作，協助相對人復能與延緩病症情況，除於相對人中風之際為其聘請外籍看護照護外，亦安排相對人入住長照機構，對相對人之疾病及用藥習慣知之甚詳，而相對人目前受照顧狀況良好，照護計畫均安排得宜；又考量戊○○過往未積極參與照顧，不熟悉相對人受照顧狀況，亦未能擬定可執行之照顧計畫，僅能以探視方式瞭解相對人之生活現況，對相對人身心狀況掌握度較低，亦對於未來存款用罄及監護人權責未能清楚了解。戊○○雖欲擔任相對人之共同監護人，然綜其所述內容，無非多為戊○○與抗告人因母親己○○遺產問題產生摩擦，彼此疏於溝通、互不信任，故希望由共同監護之方式保障相對人之權益云云，然相對人名下尚有財產，且如由抗告人、丁○○、乙○○安排對相對人之照顧責任，亦由其等為財產管理及統籌照護費用之規劃，而其等並無不當行為，亦能肩負照顧責任，是若由抗告人與戊○○共同監護，雙方易互相掣肘，難謂有利相對人。復審酌抗告人、丁○○、乙○○均均未婚，且有意願擔任監護人，關係人林淑鳳因遷居國外，無意願擔任監護人，過往相對人及配偶己○○之事務主要由抗告人、丁○○、乙○○協助處理，考量其等與戊○○間之衝突目前仍無法調和，尚難期待戊○○與抗告人共同擔任監護人；另衡以抗告人、丁○○、乙○○於本院已提出對於相對人之照養計畫，係全體家屬均同意相對人繼續入住長照機構，並以相對人名下存款、補助、勞退金支付機構費用，不足部分則以抗告人、丁○○、乙○○名下不動產租金支付，抗告人目前就相對人財產管理，亦已將收入、支出均製作詳細明細，並專款專用，此有抗告人提出存摺明細影本、財產代管協議書、支出明細影本附卷可佐。觀諸抗告人、戊○○、乙○○計畫照顧相對人方式，獲關係人林淑鳳信賴，亦對抗告人單獨或與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沒有意見，丁○○、乙○○亦表示願意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可知其等對於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所預擬之未來照顧計畫，已達成共識並取得多數手足間認可及信任，堪認抗告人、丁○○、乙○○除具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外，亦有適任該職務之能力。
　⒋末稽之抗告人、戊○○、丁○○、乙○○各自表述照顧相對人之監護人選意見如下：
　　⑴抗告人主張：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本院113年8月21日訊問筆錄參照）。
　　⑵戊○○表示：我要與抗告人擔任共同監護人，若法院認為我無法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爭取單獨監護人。若法院不選我擔任共同監護人，我要當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⑶丁○○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⑷乙○○表示：我要跟抗告人、丁○○共同擔任監護人，戊○○擔任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見本院前開訊問筆錄）。
　　⑸林淑鳳表示：同意由抗告人、丁○○、乙○○擔任共同監護人。(見本院卷第33頁）。
　　綜上，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已獲相對人子女多數共識，彼此分擔照護責任，令一方偶得喘息，且抗告人、丁○○、乙○○彼此時間、能力、經濟等各方面，各有所長，宜允相互配合，亦同時可收相互監督之效，是本院認宜允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相對人甲○○之監護人為適當，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抗告意旨指摘原審未斟酌上情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本院爰廢棄原裁定，選定由抗告人、丁○○、乙○○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即相對人之監護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至戊○○主張兩造間因遺產問題所生特留分糾紛，其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己○○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戊○○自應另尋正當法律程序釐清上開問題之權利關係，非為監護宣告事件所得審究，併予敘明。　
(四)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人選：　　
　　現行民法及家事事件法就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死亡者，應如何解決，則未有明文。為免無法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清冊而影響其安養與照顧之權益，並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依相類似者，應做相同處理之法律原則，於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死亡時，應類推適用上開民法第1106條第1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0條第2項之規定，得由監護人聲請法院另行選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件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己○○已於113年3月12日死亡，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8頁）。本院審酌林淑鳳、戊○○均係相對人之子女，惟林淑鳳現已遷出國外，戊○○現住在新北市內，而戊○○於本院審理期間亦表示期待相對人身心得以安養，盡己所能反饋父親，本院既已認由抗告人、丁○○、乙○○共同擔任監護人，故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部分，即由未任監護人之戊○○任之，藉此了解相對人財產狀況，並可協力了解對相對人之安養照顧之需求，與監護人共同交流，爰依前揭規定，選定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七、綜上所述，抗告人就原裁定選定監護人部分指摘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另因原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謝林玉業已死亡，爰廢棄原裁定主文第二、三、四項內容，選定抗告人、丁○○、乙○○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戊○○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八、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美燕 

　　　　　　　　　　　　　　　　　　法　官 楊朝舜 

　　　　　　　　　　　　　　　　　　法　官 謝茵絜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需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謝宜均


